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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兒 童  

提 供 寄 宿 學 額 、 高 中 教 育 及 就 業 機 會 的 有 關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

 

職 業 訓 練 局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的 服 務 資 料  

 

 

背 景  

 

 立 法 會 屬 下 研 究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兒 童 提 供 寄 宿 學 額、高 中 教

育 及 就 業 機 會 的 有 關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2007 年 4 月 23 日 的 會 議 上 ，

要 求 職 業 訓 練 局 (職 訓 局 )提 供 以 下 資 料 （ 會 議 記 錄 5(a)-(c)）：  

 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過 去 10 年 開 辦 的 課 程 的 名 額，以 及 個 別 課

程 的 收 生 情 況 。 所 需 資 料 應 包 括 接 獲 的 申 請 、 初 步 入 選 可 進

行 面 試 的 申 請 人 、 成 功 的 申 請 、 獲 取 錄 的 學 生 ， 放 棄 修 讀 課

程 的 學 生 及 畢 業 生 等 各 項 數 字 ；  

 過 去 10 年 分 配 予 技 能 訓 練 中 心 以 供 開 辦 課 程 的 資 源 和 課 程 費

用 ； 及  

 “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”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於 2006 年 成 立 前 後，有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所 獲 得 的 支 援 。  

 

2. 所 要 求 的 資 料 詳 見 以 下 段 落 。  

 

 

取 錄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 

 

3. 職 訓 局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實 施「 特 別 取 錄 計 劃 」，讓 他 們

在 申 請 職 訓 局 課 程 時 獲 優 先 處 理 ， 無 須 經 一 般 申 請 程 序 與 其 他 申 請 人

競 爭 。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會 被 邀 請 接 受 面 試 ， 若 符 合 課 程 入 學 要

求 ， 並 獲 面 試 小 組 評 定 他 們 有 能 力 完 成 課 程 ， 便 會 獲 取 錄 入 學 。  

 

4. 職 訓 局 轄 下 的 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（ 專 教 院 ），為 中 學 離 校 生 和 在

職 人 士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全 日 制 和 兼 讀 制 職 業 教 育 與 培 訓 課 程 ， 程 度 由 中

三 以 上 至 高 級 文 憑 不 等 。 以 下 表 1顯 示 2002/03學 年 至 2006/07學 年 ， 有

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入 讀 專 教 院 全 日 制 課 程 的 統 計 數 字 （ 較 早 期 的 紀

錄 未 有 留 存 ）。從 表 1的 資 料 可 見，除 非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申 請 人 不 作



 

2 

出 課 程 選 擇 、 不 符 合 有 關 課 程 的 入 學 資 格 要 求 、 或 不 出 席 面 試 ， 否 則

他 們 享 有 合 理 機 會 透 過 「 特 別 取 錄 計 劃 」 入 讀 專 教 院 課 程 。  

 

表 1：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入 讀 專 教 院 全 日 制 課 程 統 計 摘 要  

 

學 年  2002/03 2003/04 2004/05 2005/06 2006/07
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 

申 請 人 數  
172 189 162 188 151 

獲 邀 面 試 而  

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 

申 請 人 數  (註 1) 
147 166 150 163 134 

獲 派 學 位 而  

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 

申 請 人 數  (註 2) 
119 137 119 143 101 

接 受 學 位 而  

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 

申 請 人 數  
79 91 81 98 84 

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 

新 生 人 數  
79 91 81 98 84 

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而  

未 能 完 成 課 程 的  

學 生 人 數  
15 16 9 15 1 

該 年 畢 業 而  

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 

學 生 人 數  (註 3) 
34 46 53 33 43 

入 讀 專 教 院 的 整 體  

新 生 人 數  
16 266 16 001 18 008 18 776 17 399 

 
註 ：  

1. 部 分 申 請 中 五 以 上 程 度 課 程 而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申 請 人 並 無 遞 交 課

程 選 擇，故 不 獲 邀 面 試。不 符 合 入 讀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亦 不 會 獲 邀 面 試。 

 

2. 部 分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申 請 人 沒 有 出 席 面 試 。  

 

3. 視 乎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入 讀 的 課 程 程 度 ， 他 們 或 需 以 多 一 年 、

兩 年 或 三 年 時 間 完 成 一 個 課 程 。 上 述 數 字 代 表 在 該 學 年 畢 業 而 有 特

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人 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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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在 入 讀 專 教 院 而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中，約 38%入 讀 文 憑 或 高

級 文 憑 課 程（ 最 低 入 學 要 求 為 中 學 會 考 五 科 及 格，當 中 包 括 英 文 科 ）， 

另 有 約 50%入 讀 基 礎 文 憑 或 同 級 課 程 （ 最 低 入 學 要 求 為 完 成 中 五 ）。  

 
 
技 能 訓 練 中 心 提 供 的 課 程  

 

6. 職 訓 局 轄 下 的 觀 塘 、 屯 門 及 薄 扶 林 技 能 訓 練 中 心 為 15 歲 以 上 人

士 提 供 職 業 訓 練 ， 包 括 全 日 制 、 兼 讀 制 和 短 期 課 程 ， 以 增 加 他 們 的 就

業 機 會。以 下 表 2 顯 示 過 去 10 年 該 些 技 能 訓 練 中 心 的 學 額 與 收 生 情 況。 

 

表 2: 職 訓 局 轄 下 技 能 訓 練 中 心 學 額 與 收 生 情 況  

 

全 日 制  夜 間 兼 讀 制  短 期 課 程  
學 年  

訓 練 名 額  收 生 人 數 訓 練 名 額 收 生 人 數 訓 練 名 額  收 生 人 數

1997/98 665 671 60 49 300 359 
1998/99 725 741 60 46 300 318 
1999/00 833 866 60 55 300 310 
2000/01 833 912 60 57 300 361 
2001/02 900 877 60 72 300 395 
2002/03 900 915 60 76 300 317 
2003/04 769 705 60 89 300 416 + 

(95 VEP*)
2004/05 712 655 60 68 300 340 + 

(211 VEP)
2005/06 630 595 60 66 300 316 + 

(250 VEP)
2006/07 660 621 60 60 300 307 + 

(209 VEP)
 

* 職 業 培 訓 體 驗 計 劃  (Vocational Exposure Programme (VEP))為 特 殊

學 校 的 學 生 提 供 機 會，讓 他 們 體 驗 由 技 能 訓 練 中 心 提 供 的 實 務 培 訓

和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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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該 些 技 能 訓 練 中 心 於 2006/07 學 年 提 供 的 課 程 收 費 如 下 ：  

 

 全 日 制 課 程  免 費   

 夜 間 兼 讀 制 課 程  每 年 $380 

 短 期 課 程  每 項 課 程 $187(為 期 最 長 20 週 ) 

 每 項 課 程 $380(為 期 最 長 21 至 40 週 ) 

 職 業 培 訓 體 驗 計 劃  免 費  

 

 

8. 以 下 表 3 顯 示 在 過 去 十 年 政 府 給 予 該 些 技 能 訓 練 中 心 的 撥 款 ：  

 

表 3: 政 府 給 予 該 些 技 能 訓 練 中 心 的 撥 款  

 

財 政 年 度  1997-98 1998-99 1999-00 2000-01 2001-02 2002-03

政 府 撥 款  

(百 萬 元 ) 
93.4 104.6 120.2 117.7 114.6 120.9 

 

 

財 政 年 度  2003-04 2004-05 2005-06 2006-07  
(修 訂 預 算 ) 

政 府 撥 款  

(百 萬 元 ) 
109.2 97.0 81.1 84.7 

 

 

向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的 支 援  

 

9.  為 向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更 多 支 援，專 教 院 在 2003 年 成

立 專 責 小 組 ， 負 責 處 理 下 列 事 務 ：  

 為 學 生 、 家 長 和 教 職 員 安 排 迎 新 活 動 ; 

 統 籌 資 源 、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; 

 統 籌 和 監 察 為 學 生 提 供 的 輔 導 服 務 ;及  

 統 籌 為 學 生 作 出 特 別 考 試 安 排 的 支 援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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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2007 年 2 月 ， 專 教 院 專 責 小 組 將 服 務 擴 展 至 職 訓 局 工 商 資 訊 學

院  、 青 年 學 院 和 訓 練 及 發 展 中 心 轄 下 的 教 學 單 位 。 由 2007/08 學 年 開

始 ， 小 組 就 以 下 範 疇 提 供 了 額 外 支 援 ：  

 設 立 追 蹤 機 制 ， 以 更 有 效 監 察 學 生 在 職 訓 局 就 讀 期 間 的 進 度

和 需 要 ; 

 與 家 長 建 立 支 援 網 絡 系 統 ， 為 學 生 提 供 更 佳 支 援 協 助 ；  

 籌 辦 培 訓 課 程 ， 編 撰 參 考 材 料 ， 協 助 員 工 進 一 步 了 解 有 特 殊

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， 並 學 習 支 援 該 些 學 生 的 技 巧 ;及  

 計 劃 舉 辦 研 討 會 (作 為 全 人 發 展 計 劃 之 下 的 項 目 )，協 助 學 生 了

解 和 接 納 多 元 社 會 。  

 

 

 

 

 

職 業 訓 練 局  

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 

 


